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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政總署  
就有關工程因欠缺業主同意書而需擱置的事宜  

於 2 0 0 5年 1 0月 3日提供的資料  
 
 
 地政總署表示，該署已於 9月 2 1日與民政事務總署舉行會
議，探討採取徵用土地措施進行地區小型工程／鄉郊小工程的可

行性。會上，雙方曾討論下列事宜：  
 

( a )  倘民政事務總署擬進行的小型工程涉及收地，有關個案
一般會根據《收回土地條例》或《道路 (工程、使用及補
償 )條例》處理。就根據《收回土地條例》處理的個案，
每 宗 個 案 均 須 提 交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予 以 正 式 審

批；就根據《道路 (工程、使用及補償 )條例》處理的個
案，若出現未能調解的反對意見，有關個案便須獲行政

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授權才可進行。這些法定程序會大幅

延長民政事務總署處理小型工程計劃所需的時間；  
 
( b )  雖然民政事務總署大部分的小型工程計劃不會涉及大規

模清拆行動，而且清拆工作所需時間一般較短，但一個

簡 單 個 案 的 徵 用 土 地 程 序 仍 需 約 1 4個 月 才 能 完 成 。 同
時，地政總署每年大概能處理約 3 0宗收地個案，因此，
在爭取利用地政總署的資源以處理收地個案方面，民政

事務總署需與其他部門競爭；  
 
( c )  根據民政事務總署的記錄，每年在新界進行的小型工程

計劃約有 1  0 0 0宗，其中約 3 5 0宗會涉及私人土地。假如
政府會收回私人土地，業主便不會對民政事務總署的工

程計劃表示同意，反而會要求政府為有關計劃目的收回

他們的土地。換言之，每年便會有大約 3 5 0宗個案需要地
政總署處理。業主並有可能撤回較早前作出的同意及要

求當局收回其土地，這樣一來，地政總署需處理的個案

數目便會更多；  
 
( d )  以地政總署的資源來說，該署每年只能處理 3 0宗此類個

案，故難以應付民政事務總署的要求；  
 
( e )  與會者注意到鄉郊小工程的計劃，旨在改善鄉郊地區的

環境，並以適時和彈性的方法解決有關問題。因此，民

政事務總署的小型工程計劃在推行時若有延誤，很可能

會引起地區人士投訴。  
 
2 .  地政總署告知，經討論後，各與會者總結認為就民政事

務總署小型工程計劃推行一套正式的徵用土地程序，不能有效解

決非發展清拆所引起的問題。相反，由於越來越多工程計劃要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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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，故只會產生更多的問題。地政總署並表示，考慮到資源及

技術方面的限制，以及民政事務總署進行小型工程計劃的目的，

該署同意民政事務總署的工程計劃不宜涉及收地的工作。民政事

務總署會探討其他方法，鼓勵更多土地擁有人同意在其土地範圍

內進行鄉郊小工程／地區小型工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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